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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无锡农村的
租佃状况与减租实践

张会芳

内容提要 抗战以后无锡农村租佃关系发生较大变化，不同的地区和田制之间，地租增减

的趋势和租额升降的幅度并不均衡。地主阶层内部也出现较为剧烈的分化，当权派地主、
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和一般中小地主的经济状况、各自对待地租收入和土地的重视程度以

及与佃农的关系，不尽相同。1949 年推行减租时，各阶层在复杂的租佃关系背景下，对减

租的兴趣和要求不一。在无锡减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地方领导者一定程度上意识

到无锡农村推行减租的复杂性，因而在一些具体措施上有所灵活变通，对当地租佃状况加以

一定程度的承认和尊重，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的原则基本贯穿始终，体现

了减租运动强烈的政治性。通过减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并使中共初步实现了

发动组织群众的政治目标。但是各阶层和各地区之间，减租的经济与政治效果并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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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伴随中共武装占领范围的不断扩大，中共中央开始提出在新解放区推行减租运动，作

为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的初步工作。减租运动与退押、反霸等任务相结合，在华东、中南、西北、西南

各大行政区陆续展开。到 1951 年夏，全国除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减租运动基本结束。
作为中共在农村发动群众的重要环节和日后正式推行土地改革的过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减租运

动既有明显的经济特性，也带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内涵。在既有的学术体系中，租佃与减租分属于两个

不同的研究脉络: 前者是社会经济史的一个分支，讨论对象是中国乡村租佃结构的演变过程; 后者属于中

共党史或政治史的一部分，主要关注减租运动与革命的关系。本文尝试从租佃结构的角度去理解减租。
长期以来，近代农村租佃制度被视为封建剥削制度受到广泛批评，近年来学界的看法有所改

变，出现了许多新的关注与思考。① 有学者依据文献和田野调查提出，地主对农民的高额地租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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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代表性论著，有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版; 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
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版; 李德英《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

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秦晖《“业佃”关系与官民关系》，《学术月刊》2007 年第 1 期和《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

商榷》，《中国农村观察》2007 年第 3 期; 李金铮《矫枉不可过正: 从冀中定县看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的复杂本相》，《近代史研究》
2011 年第 6 期; 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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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农民在业佃关系中并非总处于绝对弱势的一方①，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关于减租的研究稍显薄弱。已有的成果，主要集中于抗战前国民党领导的“二五减租”和抗战

中后期到三年内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② 新解放区的减租主要是作为土改

运动的背景被提及，细致的区域探讨尚不多见。曹树基及其学术团队关于西南区四川江津县的减

租退押运动及中南区的减租退租运动的个案考察，结合地权结构的演变来研究减租过程，并透过同

时期复杂的政策表象揭示减租的现实财政意义。张一平以无锡为中心，考察国家在减租运动中如

何通过收益重组削弱地主的权威，初步树立新的社会秩序。霍建昌以沪郊农村为例，分析减租运动

中主要当事人———农民、地主和农村干部的行为及其在国家政权干预下发生的变化，借此反映国家

和农村社会的互动。何志明等以川西区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动员的背景下考察减租退押过程中存

在的制法、执法与违法现象及其各自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③ 以上研究从政策与实践的角度，反映

了中共在南方农村减租的基本经过，不足是主要聚焦于政治层面，对于减租的社会经济面相着墨较

少。苏南一般被认为是全国租佃制度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④，其租佃结构的特殊性对于减租的实

施过程有何具体影响，尚有进一步探究之必要。
出于研究价值与可行程度的考虑⑤，本文选取无锡为个案，主要依据地方档案馆所藏有关减租

运动的原始档案，并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尝试从社会经济史与政治史结合的角度，探讨以下问题: 当

地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租佃状况究竟如何? 各阶层对于减租的兴趣要求怎样? 中共所制定和实施的

减租政策与地方社会的租佃状况有何关联? 如何通过经济层面的减租，实现发动和组织基本群众

的政治目标，为土改准备相关条件?

一、无锡租佃状况的演变

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素为江南的鱼米之乡，传统商品经济发达，在历史上曾是有名

的米市、布市、丝市和钱市，清末以来，更成为著名的民族工商城，被誉为民族工商业的摇篮，抗战前

一度享有“小上海”之称。如薛暮桥所言，“当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谓七分封建、三
分资本; 但无锡那个时候已有七分资本、三分封建之说”。⑥

近代无锡农村的租佃状况，以“一田两主”制的普遍存在为主要特点。“一田两主”制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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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第 75—76、130 页。
代表性成果，见陈淑铢《浙江省土地问题与二五减租(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台北，“国史馆”1996 年版; 王小嘉《从二

五到三七五: 近代浙江租佃制度与国民党浙江二五减租政策的嬗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 4 期; 曹树基《两种“田面田”与

浙江的“二五减租”》，《历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 黄正林《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

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 年第 2 期; 张玮《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与交租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8 年第 4 期。
曹树基、李婉琨、郑彬彬:《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 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

租: 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 1949—1951 年中南区为中心》，《学术界》2013 年第 6 期; 张一平、尚红娟:《收益重组与秩序再造:

建国初期的农村减租运动———以无锡为中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 霍建昌: 《沪郊农村减租运动研究( 1949—
1950) ———对农民、地主、农村干部的行为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08 年; 何志明、郑超:《制法·执

法·违法: 1950 年代初川西减租退押中的社会动员》，《史林》2015 年第 5 期。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7 页。
选择无锡作为考察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无锡地处苏南地区的中心，解放后又成为苏南行政区的首府和土改

典型试验县，其租佃状况和减租过程在苏南地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二、有关无锡减租的档案资料较为丰富。据张一平的考察，

“就苏南各县市档案馆的开放档案来看，无锡以外的其他各县减租材料非常有限，只有武进、常熟、溧阳等县有个别的调查，同时无

锡作为当时苏南首府和土改典型试验县，其资料最为翔实细致”。见张一平、尚红娟《收益重组与秩序再造: 建国初期的农村减租

运动———以无锡为中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第 70 页。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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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底面制，是主要存在于江南尤其是苏南农村地区的一种特殊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业主所

拥有的田底( 即所有权) 与佃户所拥有的田面( 即使用权) 各自皆可自由买卖或转移，佃户在每

年保证交租的条件下享有较为固定的耕种收益权，而业主除按约收租外，一般不得随意撤换佃

户或将田地收回自耕。这种田地在各地有不同的称谓，在无锡，一般称为灰肥田或老租田，或简

称为租田。与之相对的是借田，即普通的出租土地，田底、田面权均属业主，耕种期限不定，业主

可自由收回。
租田在无锡农村各种租佃制度中分布最广。据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

学院学员何梦雷的考察，苏州几乎全县皆为此种制度所笼罩，常熟所占之百分率，亦在 80% 左右，

无锡因环境关系而稍低，约占 50%，但亦为各种土地出租制中最普遍的一种。① 另据 1950 年的调

查，灰肥田在无锡各区乡的分布，除滨湖区外，一般均较借田为多。占土地总数的比例，一般在

50%左右，多的在 90%以上，少的也在 30%上下。②

抗战前，无锡农村租田的租额一般为 1 石米左右，而借田租额常高于租田。据 1927 年《东方杂

志》刊载的调查，无锡佃农每亩田一般夏纳小麦 2 斗、冬纳糙米③ 1 石于地主，借田除照例纳租外，

视田之肥瘠以定增收租米之多少，普通每亩少则 1 斗，多则 5 斗，名之曰盖头。④

抗战爆发后，在复杂动荡的社会背景下，租田的租额开始出现明显的下落。1941 年日本满铁

上海事务所在无锡北乡堰桥镇调查时，发现该镇有田面权的土地，在战争爆发后，由原来每年按亩

收租 5 斗至 8 斗不等，陷入无法征收的状态。1938 年以后，在地方自卫团的协助下，有 4 成的土地

每亩仅能收到一两斗，还有 6 成的田地不能征收。⑤ 同一时期日伪清乡委员会举办的调查，也提到

无锡“清乡”区域佃农“藉端不纳租赋”的情况。⑥ 影响所及，当战后国民党地方政府试办“扶植自

耕农”时，在荡口等地，还出现了“一般农民，经八年沦陷，欠粮欠租，已成风气，胜利以还，狃于积

习，一秉其旧……反以取得土地所有权，必须完纳田赋，增加负担，且于规定年限内，尚须分期偿还

地价，咸表不感兴趣”的状态。⑦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所作的大量调查也显示，抗战以来在无锡的许多地方，佃农少缴租或欠

租不交，渐成常事。例如，查桥区安龙山乡五保抗战前租额一般是每亩 9 斗米、2 斗麦，交麦没有

折扣，交租米时，按照当年的收成情况，由大仓厅公议决定其有无折扣或折扣的大小; 抗战初期，

地主提出减低租额至 5—6 斗，同时改以糙米完租，即便如此佃户亦多不缴足，地主亦无可如何。
1940 年后，农民缴租不足额的日益增多，地主能收到租米的田平均不过 5 成光景，好则 6 成，次则

4 成。⑧ 查桥区云林乡 1935 年一般租额为 1 石米，佃户很少短欠; 抗战初期，绝大部分地主逃至

国统区，一般佃户均未缴租，到 1940—1941 年，少数地主虽返回，但都住在城里，不敢下乡，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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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梦雷:《苏州无锡常熟三县佃租制度调查》，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63 册，台北成文出版社有

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 1977 年合作出版，第 33041—33043 页。
无锡县委调研科:《无锡县土地关系》( 1950 年 3 月 20 日) ，无锡市锡山区档案馆藏，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6 /60—61。

按: 以下所引档案资料，除特别注明藏所者外，均为无锡市锡山区档案馆藏，不一一注明。
包括无锡在内的苏南地区，水稻产量计算单位有“稻谷”“糙米”“白米”之分。稻谷指未经加工之原粮; 糙米为去除稻壳

后保留胚芽和内皮之“浅黄米”; 白米系继续精加工之糙米，去除皮层和胚芽，仅含胚乳，为市场上最常见之类别。其折算比例，100
斤稻谷折合糙米约 65 斤，折合白米约 60 斤。参见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第 93 页。按: 本文中“稻”一般

指“稻谷”，未标明“糙米”者，一般指“白米”。
容盦:《无锡》，《东方杂志》第 24 卷第 16 期( 农民状况调查号) ，1927 年 8 月 25 日，第 109 页。
『堰橋鎮事情』，満鉄上海事務所調査室 1941 年編印，第 4—5 頁。
《清乡区经济概况调查报告》，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 363 册，大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2 页。
严保滋主编:《无锡县地籍整理办事处两周年纪念特刊》，无锡县地籍整理办事处 1948 年印，“业务”，第 41 页( 栏页) 。
《无锡县查桥区安龙山乡五保调查》( 1949 年 10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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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下乡收租，又怕得不偿失，故未实行。当时佃户交一部分和一粒未交的均有。到 1943 年后，

农民普遍自动将租额降低到四五斗米不等。① 薛典乡第三保“战前农民只知埋头苦干，勤劳生

产，完纳高额地租”，抗战时“农民在缴租上渐有拖欠”，至抗战胜利后，“农民在租田关系上已发

生不缴租或少缴租的现象”。② 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对于张泾区怀一镇第十一保、张村区八士

镇十二保七甲小徐巷、前洲区北七房镇诸巷上、石塘湾乡、八士区平梓乡和墙门镇等乡、村的调

查也表明，抗战前当地租额一般为 8—9 斗米、2 斗麦，抗战期间麦租不变，米租普遍下降为四

五斗。③

抗战胜利后，地租下降的趋势亦未根本改变。伴随解放战争的推进，农民欠租、少缴租的情形

更为普遍。在安龙山乡五保，1947 年，租米缴得高的不过 4 斗，低的只有 1 斗甚或不交，普通交

30—50 斤稻，地主亦无法; 1948 年，地主收租甚至听凭佃户交多交少。怀一镇第十一保，1948 年地

主起初打 6 折、7 折收租，但农民抗租不愿交，地主以不缴租加成来刺激农民，但农民交者仍不多;

淮海战役之后，地主又实行折对折，农民才交定租，一般只交 70—100 斤稻，还有 15% 拖欠不交。
云林乡在新中国成立前几年，住在农村的地主每亩可收 4—5 斗租米，住在城里的地主每亩最多收

到二三斗，有的一粒也收不到。到 1949 年，绝大部分佃农粒米未交，即使部分农民交了，也很少交

齐。八士区平梓乡在解放战争时每亩收 3—4 斗租米，1948 年有 1 /3 户没有缴租，1949 年全部没

有缴。④

与租田形成对照，作为普通租佃田的借田，其租额虽向来较高，在同时期的变化却不甚明显。
1949 年的许多调查都提及，无锡借田的租额多在 1 石以上，约占产量的 50%左右，自抗战以来没有

大变化，因为佃户没有永佃权，如短交租米，业主随时可以收回。⑤ 只有个别材料指出，当地借田租

额在抗战以来出现了下降的现象。⑥ 另有些材料，如农村工作团 1949 年 10 月关于坊前镇五保⑦和

薛典镇第三保⑧的调查，则反映当地借田租额在抗战以后反而提高了。
那么，抗战以来无锡农村地租的整体变化趋向如何? 考虑到租田在当地租佃结构中所占的比

例优势以及租田和借田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变化情况，应当认为，虽然在个别地区的零星材料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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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无锡县云林区农村经济调查》( 1950 年 1 月调查) ，《江苏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 1952 年编印，

第 108 页。
《薛典镇重点保( 第三保) 报告》( 1949 年 10 月 15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66—67。
《农民短训班各区村关于租佃问题的典型调查》( 1949 年 10 月 13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3 /56—57，61—62;《八

士区平梓乡调查总结》( 1950 年 8 月 2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31 /58—59; 吴甦:《无锡墙门镇调查材料》，《苏南农村经济研

究资料》第 2 期，苏南区农民协会筹备会 1950 年编印，第 10 页。
《无锡县查桥区安龙山乡五保调查》( 1949 年 10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2 /50;《农民短训班各区村关于租佃问题

的典型调查》( 1949 年 10 月 13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3 /56—57; 《无锡县云林区农村经济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108 页;《八士区平梓乡调查总结》( 1950 年 8 月 2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31 /59。
《无锡减租问题零碎材料的整理》( 1949 年 9 月 16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1 /8;《谈无锡农村概况》，《土地改革前

的苏南农村》，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土地改革委员会 1951 年编印，第 39 页;《无锡县查桥区安龙山乡五保调查》( 1949 年 10 月) ，中

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2 /49;《无锡县梅村区四个乡租佃债务情况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214—215 页。
见 1949 年农民短训班对前洲区万北乡和洛社镇滨口尹巷的调查。《农民短训班各区村关于租佃问题的典型调查》( 1949

年 10 月 13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3 /58—60。
坊前镇五保借田租额在抗战时期因粮食价格上涨，地富无地可租出，由 1 石糙米涨为 1 石白米，胜利后更有涨为白米 1 石

1 斗者，且不能欠缴、拖缴、少缴。直到 1948 年，因年成歉荒，由梅村镇长强学曾出布告减租，该保才有部分地富借田减为 9 斗( 佃

户主动实行的) 。《坊前镇第五保调查材料》( 1949 年 10 月 15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18 /104—105、110。
薛典镇第三保在战前、日占和战后三个时期，灰肥田每亩租额占产量的百分比分别为 41%、32. 1%、25. 9% ; 借种田分别

为 41. 1%、44. 6%、50%。灰肥田租额在 1948 年时减为 87 斤稻，借种田租额增加到 1. 2—1. 3 石。见《薛典镇重点保( 第三保) 报

告》( 1949 年 10 月 15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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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借田租额上升的记载，但这并不妨碍本文得出无锡农村地租在总体上趋向下降的论断。①

无锡农村的情况，在苏南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苏州人金孟远在战时曾作乐府诗记载当地

沦陷期间城乡社会人情百态。其中有数首提及乡农抗租、业主无租可收的情况，尤以《业主叹》一

首最为形象:

业主( 出租田面与佃农而收租者) 叹，租难收。有田千顷攒眉愁。昔年收租米囤积( 十六

年前) ，黄白累累心悠悠。事变乡农心亦变，抗租成风有经验。托言道途阻梗乃迁延，托言家

遭劫洗租需欠。欠租有辞农堂皇，收租盛衰今昔异。阴阳消长有至理。农民昔贫今致富，业主

昔富今贫矣! 业主今贫农民喜。农民喜，喜耕田。连年米贵积金钱，业主对之徒垂涎。②

在抗战以来特殊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无锡的地主阶层也出现了较为剧烈的分化。据调查，

1949 年，伴随中共武装力量南下消息影响及无锡地区，多数地主目视收租无益，尽量出卖土地而将

资金转移于工商业方面。继续依赖地租收入为生者，多为缺乏足够资本经营工商业的中小地主。
以城郊区域表现最为显著，如张村区近城之乡镇，“租田大部为城市业主所有，城市业主亦集中在

少数几户之手”，“此等业主早以经营工商业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而本区乡地主富农，则又小而

少，较大之地主也都已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家了”。③

不同身份的地主，其经济状况以及与佃农的关系，显然有别。1949 年中共无锡县委的调查，将

当地地主分为三类: 当权派地主、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和小部分单靠地租生活的小地主。当权派地主

“一般持有武装，霸占一角，勾结封建统治势力或地方流氓恶势力进行武装收租，并镇压人民，仗势

藉名榨取”。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已不完全依地租生活，收租亦较随便，对农民压力较轻。单靠地租

生活的小地主已日趋没落，“但收租较顶真，生活已转清苦，一部地主已很脆弱”。④

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中小地主，还想在未土改前收一些租，希望政府能

保证佃户交租; 有工商业或其他收入能维持生活的地主，对待地租收入态度相对随意，甚至在新政

权实行公粮累进负担和地主身份不光彩的双重压力下，有早点将土地交给政府的打算。例如，据

1949 年 9 月的调查，张村区堰桥乡部分地主提出土改“晚改不如早改”，有的地主说“没办法农民太

滑了，要这个地干什么，负担又这样重，别人还叫个地主，希望毛主席赶快把土改的法令拿出来”，

也有的说“此地地主不比江北，命令一下就行了，不必用江北的法子”。⑤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种文献中，一直强调近代农村地租剥削呈不断加重的趋势，地主更被视

为一个罪恶的阶级整体。以上关于无锡农村的个案考察却反映，抗战以来农民的地租负担已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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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租田地租下降的原因，在解放后的各种调查中，普遍强调是中共领导农民抗租的结果。据曹树基考察，苏南地区抗

战中和抗战后实交地租率的降低，和当地在战争期间水稻亩产的下降以及以产定租的传统有关，只有在部分中共活动较多的地区

所出现的极低的地租率，才是中共土地革命的成果。( 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第 95 页) 本文认为，这一结

论对于无锡的情况也是成立的。但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到抗战时期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业佃关系格局的影响。在坊前镇九保的

调查中提到，抗战开始，日寇下乡烧杀掠劫，地方盗贼抢劫四起，国民党游击队到处抢物劫人，农村秩序混乱，一般大地主逃至大后

方或城市中，不敢下乡收租，情况转变些即亲自上门收租，“缴足缴不足也就马虎了”。《坊前镇九保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20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18 /47。

金孟远:《沦陷哀乐府》，《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 26 辑，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2001 年

编印，第 76—77 页。
《张村区减租运动初步总结报告》( 1950 年 2 月) ，无锡县人民委员会档案，B1 /5 /2 /101。
《无锡概况介绍》( 1949 年 8 月 18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3 /5。
《张村区堰桥乡农村概况》( 1949 年 9 月 27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5 /2 /1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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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地主阶层内部也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其政治经济力量在整体上有所削弱。
另一方面，尽管无锡农村的租佃关系从总体上看趋向缓和，但不同的地区和田制，由于自然条

件、经济结构、政治力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所经历的变化过程和趋势并不完全一致。不同身份的

地主，其经济状况以及与佃农的关系和对待土地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减租

出自同样的法令部署，各地区和各阶层面对存在差别的租佃状况，所表现的心理反应也是复杂多

样的。

二、各阶层对于减租的态度

伴随解放战争的推进，减租作为土地改革的先决条件，逐渐被提上日程。1949 年 3 月 5 日，毛

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新区农村工作的方针: 首先剿匪反霸，然后实行减租减息作为

分配土地的过渡; 同时“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① 4 月 25 日发布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布告》也规定，在农村中一般“应当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② 在具体的安排

上，中共中央起初较为谨慎，反复强调废除“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必须是有准备和有

步骤的”，“需要人民解放军到达和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谈得到认真地解决土地问

题”。③ 随着武装占领范围的不断扩大，中共中央的态度明朗化。1949 年 9 月 29 日通过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提出:“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

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

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④

华东地区在解放之初，工作重点主要放在接管城市方面。随着城市接管工作的完成，华东局根

据各省、市、区的反映和当时华东的实际情况，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加强农村工

作的建议意见，得到批准。中共苏南区党委于 1949 年 7 月从直属机关干部、苏南党校学员和苏南

公学新招收的知识青年中共抽调 1800 多人，分别组成苏南农村工作团无锡团和吴县团，经过短期

训练后于 8 月底下乡，开展农村工作。⑤ 农村工作团下乡后，通过生产救灾、剿匪肃特、民主反霸、
夏征与合理负担等环节，初步发动与组织广大农民，成立了各级农民协会，并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农

村土地占有情况、租佃关系及其他有关问题，为秋后实行减租作了思想、政策与组织上的准备。
1949 年 9 月 15 日，中共中央华东局颁布《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 草案) 》《华东区农民

协会组织章程( 草案) 》，华东全区减租工作由此拉开序幕。在《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 草

案) 》中规定:“凡地主、旧式富农及一切机关、学校、祠堂、庙宇、教会等所出租之土地，其租额按照

原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不论钱租制、物租制、活租制、定租制均适用之。”⑥

条例正式颁布后，在无锡各地激起了不同反响。在复杂的租佃关系背景下，各阶层对于减租表

现了不同的兴趣和要求。
不种租借田的农民或租佃田不多的佃户，多数认为减租和自己利害无关，抱无所谓的态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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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1949 年 3 月 5 日)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2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58—145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29、1459 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10 页。
欧阳惠林:《经历与往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2000 年编印，第 430—432 页。
《华东农村工作资料汇集( 一) ———减租及合理负担》，华东局秘书处 1949 年编印，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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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减租不如分田可以有田种。墙南乡富裕中农顾寿前说: “减租不减租，关我们中农啥事。”①薛

典镇三保一般中农认为，“减不减租与我们无多大关系，反正是做做吃吃”。② 梅村区十个小乡不种

租借田的群众说，“减租对我无啥好处，翻身翻身，一夜翻几次，饿肚皮，要早些土改分田”。③ 梅村

镇四保贫农杨嗣元说，“国民党在这里也减租减息，共产党来了，反封建再减租减息也没意思，不如

分田”。④ 无地少地的农民，有的顾虑减租后土地关系固定而借不到田。如梅村镇五保没有借进田

的贫农，对减租不感兴趣，因为听说本年减租后田不准收回，这些贫农本想借田种，这样一来失

望了。⑤

部分以前就不缴租的佃户，在减租条例公布后不满意，以为减租就意味着要交租，反而增加负

担。香平乡十村华夫元说:“我过去一直不交租的，现在减租倒要交租了。”⑥张村区有的农民埋怨

政府不该出减租布告，“叫减租就是要交租”，怀疑政府是否会强迫交租。有的认为地主不来收，农

民又不交，“你们何必无风起浪”，“多此一举”，感觉政府不应提减租而应出禁租布告。⑦

有租借田的佃户，对于减租以什么为标准按什么比例进行，减什么范围和对象的租，租田和借

田各自怎样减租，意见也颇为分歧。
作为减租标准的“原租额”如何确定，关系重大。华东局的减租条例仅笼统提“照原租额减低

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对于“原租额”所对应的时间点，缺乏具体规定。在实践中，农民多将其理

解为抗战前的情况，由于抗战以来不同地区和田制之间租额升降的趋势有别，故农民对于减租究应

以何时的租额作为计算标准，意见不一。据调查，一些地区在抗战以后，实际缴租从 1 石逐渐减至

四五斗米，故农民要求照实际租额减，减过租的还要减，不然照原租额减变成加租。而在滨湖、新渎

等抗战后租额加重的地区，农民要求加租不算，要照原租额。⑧ 薛典镇三保灰肥田原来多以 1 石糙

米⑨为标准，1948 年曾由国民党所办的农会进行减租，租额因此降为 87 斤稻，当华东区的减租文件

公布后，贫雇农不知原租额是指什么租额，怀疑“去年缴租 87 斤稻，今年是否根据 87 斤减”。在孙

埂上及其他村庄，群众要求“以去年 87 斤稻再减，如不依照这一租额减，则我们不缴租了，或者我

只缴公粮不缴租，只缴租而不缴公粮”。瑏瑠 梅村镇第四保租田租额在抗战前契约规定大部分为 9 斗

到 1 石糙米，抗战时是 1 石糙米，1947 年为 7 斗糙米，1948 年梅村镇镇长强学曾布告减为 125 斤稻。瑏瑡

在减租条例公布后，租田的佃户认为，条例上讲照原租额减，如果把上年的 125 斤作为原租额，那么

租田减后地主根本无租可收，只够完公粮公草。如果照以前的 7 斗或 9 斗作为原租额，那么减后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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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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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南乡减租总结》( 1950 年 2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135。
《薛典镇重点保( 第三保) 报告》( 1949 年 10 月 15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68。
《三队在梅村区十个小乡减租工作报告》( 1950 年 2 月 17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1 /36。
《第四保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9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93。
《梅村第五保利债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10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106。
《梅村区香平乡减租总结》( 1950 年 2 月 14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64—65。
《张村区减租运动初步总结报告》( 1950 年 2 月) ，无锡县人民委员会档案，B1 /5 /2 /104。
《县委关于无锡农村特点研究、灾害概况和剿匪肃特、征粮、安置难民及苏南农工团无锡团农村工作的文件》( 1949 年) ，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2 /9。
近代江南各地的计量单位存在较大差异，即便同一县之内也常有区别。苏南地区在 1949 年秋征时明确规定:“征收公粮

公草，一律以十三两六钱四分之标准市秤为准。”( 《华东农村工作资料汇集( 一) ———减租及合理负担》，第 78 页) 故本文相关讨论

中皆采用“市制”。关于稻谷的容量和重量之间的换算关系，依据陈恒力长期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的结果，近代江南通用标准为 1
市石米 150 市斤，1 市石谷 130 市斤。( 陈恒力:《补农书研究》，中华书局 1958 版，第 25 页) 此条材料中所言“一石糙米”，折算为

稻约 200 市斤。( 折算标准见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第 93 页。100 斤稻谷折合糙米约 65 斤。故 1 石糙米

= 100 × 130 /65 斤稻谷)

《薛典镇重点保( 第三保) 报告》( 1949 年 10 月 15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68。
125 斤稻，约合 6. 25 斗糙米( 市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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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反比国民党时期多，“共产党减租是为穷人，这样一来反减到富人有好处了，穷人反倒霉”。租田

的业主也对条例中的原租额搞不清楚，说如果照上年 125 斤的原额减，不如索性由佃户缴粮，省得

麻烦。① 滨湖区某保有群众提出，本地在 1937 年前原租额一般在 1 石，后来由于外人来抢种，地主

抬高，应按原契约计算租额。②

减租比率、减租对象亦是亟待厘清的问题。在减租条例公布后，种灰肥田的农民都认为照原租

额减 2 成半到 3 成太少，应至少减 50%，不然照原租额减反变成加租。而在滨湖等地区，租额最高

占收获量 50%以上，农民认为，即使经过二五减租后租额仍很高，故需设定减租后的上限或直接减

4 成至 5 成。③

至于何种田地当减租、何者不减，华东局颁布的减租条例主要依据业主身份进行区分: 地主、旧
式富农及一切机关、学校、祠堂、庙宇、教会等所出租之土地，为照章减租之对象; 工人、手工业者、贫
苦自由职业者、贫苦革命军人家属与鳏寡孤独残废等因缺乏劳动力所出租之土地，可由政府及农会

协议酌情稍减或不减。但在地方农民的自发认知中，主要按照田地的不同产权性质进行区分。从

许多材料可以看到，农民对于租田和借田的减租要求明显有别。
根据 1949 年 9 月、10 月间的调查，减租条例公布后，佃户对于租田大多情绪很高，都认为要

减，有的主张一粒都不缴。④ 有的提出只缴公粮不缴租，或只缴租不缴公粮，粮租二头紧一头。⑤

少数原有工作基础较好地区，农民甚至提出立即土改，经济要求很高。张村区塘头镇租进田的贫雇

中农希望共产党来了不缴租分田，对共产党到后，不分田不减租，表示不满。⑥ 有的租进户有怜悯

地主思想，认为地主收了租还要完粮，无啥好处。梅村镇五保佃户提出，上年已经减到每亩 125 斤

稻，如再二五减租，算下来地主收的租米还不够缴公粮公草，还要倒贴出来。⑦ 也有的对租田减租

不感兴趣。如梅村镇第四保，除查巷外，其他甲里群众对租田减租都抱无所谓的态度，因为他们在

往年尤其是上年租义庄的田就没好好缴租，本年都打算不缴租。⑧ 坊前镇第五保种租田的贫中农，

过去租额较高的( 6—7 斗) ，对减租条例感到兴趣、需要，租额较低( 3 斗、4 斗，少则 2 斗) 或拖租欠

租惯了的以及租田少的，都表示不关切，希望早分土地，或者要地主贴出来代缴的公粮。⑨

他们对于借田的态度，截然不同。有的佃农租种借田，主要是因为当地人多田少，自身劳力过

剩又无法出卖，故而并不将其高额的地租视为残酷的剥削关系。墙南乡在减租时，有 10% 的农民

积极交租，佃农黄清泉说，“借田不交租，没良心”。瑏瑠 梅村镇五保佃户谢根生提出，“借田在关系上

大都是很有感情的”。瑏瑡 香平乡十一村周伯兴说，“交地富的租是应该的，不借给我( 田) 就没有饭

吃”。瑏瑢 张村区有农民觉得借田“是个人情账，有情面才借到”，“人面对肉面”，不好意思减租。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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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保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9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92、94。
《滨湖区二个保租额情况以及群众对减租减息意见》( 1949 年 10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3 /34。
《无锡减租问题零碎材料的整理》( 1949 年 9 月 16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1 /13。
《第四保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9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92。
《县委关于无锡农村特点研究、灾害概况和剿匪肃特、征粮、安置难民及苏南农工团无锡团农村工作的文件》，中共无锡县

委档案，B1 /1 /2 /9。
《无锡减租问题零碎材料的整理》( 1949 年 9 月 16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1 /12。
《梅村第五保利债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10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106。
《第四保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9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92。
《坊前镇第五保调查材料》( 1949 年 10 月 15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18 /79。
《墙南乡减租总结》( 1950 年 2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135。
《梅村第五保利债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10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106。
《梅村区香平乡减租总结》( 1950 年 2 月 14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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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命里穷”，不想“白来财”。① 部分农民以为国民党时代实行二五减租时，只减灰肥田，借

田没有减，怀疑中共能否真正实行减租。② 还有一些种借田的农民，虽然对减租很感兴趣，但顾虑

业主摘田。如新渎区是以借田为主的地区，群众在听到减租条例公布后，对保障佃权，欠租不缴，都

表示拥护，但一般还是观望，心里想减又怕出头，怕摘田。梅村镇强家桥 109 个佃户积极要求减租

的只有 40 人，本庄人没有表示态度，都说减租好，照政府章程办事。③ 他们的基本意见是，借田应

当交些租。但是对减租的具体方式，持不同态度。有的提出，照章程二五减。④ 有的要求打 7 折或

8 折完租，或者从全部收获量中除去肥料、种子等本钱后双方平分。⑤ 有的认为，应当把借田的租额

高低统一后再减，因为借田的租额高，就是减了，业、地主也是讨便宜的。⑥ 有的主张，对借田不提

减租，而是干脆规定完多少租，把折头也算在里面。⑦

按照业主身份进行减租和根据田地产权性质进行减租，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据当时调查，无锡

租田的业主绝大部分是地主，其他阶层亦各有少许。借田的业主成分颇为复杂，大体上以中小地主

和富农居多，但也有中农、贫农和其他一些缺乏劳动力的阶层。例如，梅村区四个乡，租田全部是地

主的，借种田大部是富农的，一部分是商人、工人、中农、贫农中无劳动力者的⑧; 该区十个小乡，租

田所谓仓厅租米绝大部分是地主的，借种田有一部分是中农的，绝大部分是富农地主的。⑨ 东亭区

江溪乡，租田出租人一般是地主和公田，借种田的出租人包括地主和其他阶层。瑏瑠 梅村镇第四保，

租田 90%以上为地主所有。瑏瑡 查桥区云林乡，借田出借者多为小地主、富农及缺乏劳动力的农

民。瑏瑢 依照减租的政策规定，在这两种租佃关系中，都包括业主身份属于地主富农，需要按章进行

减租的部分和业主身份隶属其他阶层，因而不在减租范围者。
在减租条例公布后，佃农显然注意到了这些差别，并在态度上有所区分。例如，梅村镇五保佃

户提出，对于大地主富农借出的田绝对要减，而且不止减二五，要减一半，因为他们过去剥削太甚，

应该给他们一点苦头; 如果小本经营，只种几亩田而借出去的，只好少减些; 实在穷的人只好不

减。瑏瑣 梅村镇四保借田佃户主张，对比较穷的业主交 8 斗米，对一般业主交 7 斗米，对地主富农只

交 5 斗白米，公粮由业主负担。瑏瑤 滨湖区某保群众提出，本地鳏寡孤独无劳动力者，或工人出外打

铁出租土地者，生活不如佃户，可不减租。瑏瑥

业主方面对于减租的态度也有区别。在张村区，对于租田，兼营工商业或生活较富裕者都提出

不收租了，一些鳏寡与困难户苦闷日后生活的维持，还想收进一些。一般对租田都想死头卖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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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村区减租运动初步总结报告》( 1950 年 2 月) ，无锡县人民委员会档案，B1 /5 /2 /104—105。
《梅村第五保利债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10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106。
《无锡减租问题零碎材料的整理》( 1949 年 9 月 16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1 /12—13。
《第四保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9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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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区农民协会筹备会:《无锡县梅村区四个乡租佃债务情况调查》( 1949 年 10 月) ，《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214 页。
《三队在梅村区十个小乡减租工作报告》( 1950 年 2 月 17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1 /35。
苏南农村工作团第一大队调研组:《无锡县江溪乡土改后农村阶级经济情况变化调查报告》( 1951 年 10 月 20 日) ，中共

无锡县委档案，B1 /1 /13 /57。
《第四保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9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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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村第五保利债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10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107。
《第四保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9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93。
《滨湖区二个保租额情况以及群众对减租减息意见》( 1949 年 10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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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赎去，逃避负担与土改。借田方面，愿意放弃收租者微乎其微。早在秋征时，就以借的方式或哭

穷的办法来达到收租的目的，以抽田迫租者亦不在少数。① 梅村镇四保的地主，对于租田，普遍希

望佃户能代完公粮，租米随便缴多少，不缴也罢，或者对租田想以送的名义贱价卖出。对于借田，因

中小业主居多，态度较为复杂。普遍强调借田的租额要高，最好不低于 1 石，因为他们自己田也不

多，生活较苦。有的希望对借田也要分等级进行减租，因为田有远近好坏，分等级才公平。有的想

收回自种。② 墙南乡借出田的贫中农不高兴减租，如吴德宝说:“借田减了租，今年没法活。”③梅村

区十个小乡在减租时，“中农有两种情况，种租田的人，认为减租有好处，表现高兴积极; 借出田的

人，说我们一家人总好讲，听政府命令，减我租拿田回头”。④

由于上述租佃及群众思想情况特点，在地方干部中也产生是否需要减租以及减租如何开展的

忧虑。墙南乡绝大多数干部对减租不感兴趣，四保农会主任葛寿宝说: “完了粮，老百姓不完租怎

么办”; 农干吴和尚说:“我们还不出，地主不会来了”; 中农干部薛梅根说: “即令完租，减去粮拿出

也不多了”。⑤ 张村区地方干部觉得群众对减租的要求还不如生产备荒的要求来得迫切，或者认为

佃户不交业主不收，固不保证交租也不应组织不交租。农干黄秀根提出“政府不要问，让农会来

搞”，否则“你们宣传是宣传，我们不交还是不交”，今年灾荒重，“反正交也是死”。各乡工作组中，

也有认为减租无法搞起来，或者认为无事可做内容贫乏，甚至不敢大胆地宣传动员，生怕反会造成

群众的反感，多出麻烦。⑥

对于在无锡农村推行减租的复杂性，上级领导者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当时无锡归属中共苏

南区党委直接领导，由苏南区委秘书长、农村委员会书记欧阳惠林兼任无锡县委书记和苏南农村工

作团无锡团团长。他在当时工作报告中就指出: 无锡租佃田“主要为租田( 又称灰肥田) 、借田两

种，租额高低不一，重者每亩租额一石六七斗，轻者二、三斗，而轻租之灰肥田，又多为大中地主所

有。由于各地租额轻重不同，农民对减租的要求兴趣，亦极不一致，这对发动农民进行减租斗争是

有相当关系的”。⑦

尽管无锡各地租额高低不一，农民对于减租的兴趣要求也不一致，但是在中共的话语体系

中，减租作为达成减轻地主阶级剥削、造福广大农民的革命措施，并不具备选择性，无论什么样的

地区或群体，都要在统一的政策法令背景下接受这场运动的洗礼。那么，在地方的减租实践中，

对于以上的诸多差异如何区别对待? 如何通过经济层面的减租，实现进一步发动群众、为土改做

好准备的政治目标? 这将是一个观察革命实践如何影响、改变地方社会及双方间如何磨合的有

趣视角。

三、减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无锡全县范围的减租是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50 年 2 月之间进行的。在中共无锡县委的领导

下，10 月 12 日，无锡县各界人民代表会通过《关于执行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的决议(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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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村区减租运动初步总结报告》( 1950 年 2 月) ，无锡县人民委员会档案，B1 /5 /2 /105。
《第四保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9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94—95。
《墙南乡减租总结》，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134。
《三队在梅村区十个小乡减租工作报告》( 1950 年 2 月 17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1 /36。
《墙南乡减租总结》( 1950 年 2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135。
《张村区减租运动初步总结报告》( 1950 年 2 月) ，无锡县人民委员会档案，B1 /5 /2 /106。
欧阳惠林:《九十两月无锡农运的基本估计》( 1949 年 10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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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11 月 11 日，中共无锡县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减租工作。
无锡减租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华东局 9 月 15 日颁行的《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 草案) 》和

苏南行署根据华东局指示于 10 月 25 日制定的《执行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实施补充办法》。
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与华东局和苏南区的总体要求并没有明显区别: 凡地主、富农及教会、庙宇等出

租的土地，原租额占土地正产物 50%以上者，一律按原租额减去 30%。原租额占土地正产物不足

50%者，一律按原租额减去 25%。减租后，租额最高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 35%。地租之外的额

外剥削一律取消，新中国成立前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欠租一律免交。对于少数农民内部的租佃关

系，由乡、村农会组织业佃双方协商酌减。①

以上关于减租的政策规定，体现了对于抗战以来部分地区地租发生变化这一事实的承认和尊

重。首先是关于“原租额”的规定。在苏南行署颁布的实施补充办法中，明确规定减租“一律以一

九四八年所交租额为标准”，可谓照顾到了租田方面实际租额不断下降的事实; 该实施补充办法同

时规定，“如一九四八年所交租额，因地主拔田加租，超过原契约上所订租额者，应以原契约上所订

租额为标准; 其超过的部分，概为非法”。② 亦可视为呼应了借田方面抗战以来部分地区出现的租

额加重的情况。
其次，在减租的政策规定中，承认了部分地区不缴租的事实。苏南行署 10 月 25 日颁布的《关

于减租问题的几点说明》明确规定，“如果习惯上已多年( 3 年以上) 不缴租，则不能再要农民去缴

租”。③ 其后中共苏南区委在领导减租运动过程中所发布的指示，承认“地主在依法实行减租后向

农民收租，仍是合法”的同时，也默认了农民不向地主缴租的事实:“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历来对农民

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在今天政治上得到解放，阶级觉悟提高的情况下，不缴租是完全可能发生

的，不能把农民不缴租与地主抗不减租一样看待。”④抗战时期，中共无锡县委为调节各方面的利

益，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在无锡县农村也曾领导实行减租减息。当时的减租内容，一方面规

定地主必须实行“二五”折减，另一方面强调土地所有权仍属地主，农民要按规定缴租。目的在于

减轻农民负担，同时保护士绅的合法利益。⑤ 新中国成立后的减租政策，对地主实行减租的同时，

不再强调农民一定要交租，可见前后不同时期的减租政策，在目的和重心上已有所偏移。
在无锡减租的具体实践中，对于政策规定也有所变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政策的范围。

例如，关于是否交租，许多地方的实际做法，一般是灰肥田不交租，借田租米依据双方所属阶层而决

定减租的分量，这比单纯承认农民不缴租合理的政策规定又前进了一步。⑥ 墙南乡的处理办法更

为激进，在减租时，对于地主富农，不仅灰肥田一律不交租( 贫苦破产地富按实际情况照顾) ，借种

田交不起租者也不交( 一般实行照章减) 。有的工作队员说，“我们四井头( 按: 其工作地区) 没有要

减不减，总之全不交了”。⑦

再如，关于减租的比率，无锡主要沿用苏南区的规定，以原租额是否超过土地正产的 50% 为

限，超过者减去 30%，不及者减去 25%，但由于当地不同区域和田制之间租额伸缩性很大，在减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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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焕明主编:《无锡县土地志》，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3 页。
《苏南人民行政公署执行华东新区农村减租暂行条例实施补充办法》( 1949 年 10 月 25 日) 、《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减

租问题的几点说明》( 1949 年 10 月 25 日) ，《苏南土地改革文献》，中共苏南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 1952 年编印，第 14、16 页。
《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关于减租问题的几点说明》( 1949 年 10 月 25 日) ，《苏南土地改革文献》，第 16 页。
《中国共产党苏南区委员会关于贯彻减租工作的指示》( 1950 年 1 月 30 日) ，《苏南土地改革文献》，第 18 页。
彭焕明主编:《无锡县土地志》，第 81 页。
无锡县委调研科:《无锡县土地关系》( 1950 年 3 月 20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6 /66。
《墙南乡减租总结》( 1950 年 2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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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公布后，时有农民反映意见。滨湖区周新镇十保群众提出，田地原来的租额不一样，高的每亩

在 1 石 3 斗上下，低的 1 石，灰肥田仅五六斗，如同样减 30%或 25%，则高租额的减租后仍较高，低

租额的减租后地主不够缴公粮了。另一保的群众提出，原来租额很高( 如 1 石五六斗) 的和最低的

( 1 石或 8 斗) ，均以 30%或 25%计算，本来租额高的户讨巧了。① 因此，在减租过程中，对于高低不

一的地租是按照统一的比例减，还是分别适用不同的比率减，成为重要问题。从现有的减租实例

看，一些地区实行的办法，是将不同的租额大致折中为某一较低标准后再按照相同的比例减。如滨

湖区，借田比重高，租额重，经区农代会研究，对于超过 1 石 2 斗者一律降低，按 1 石 2 斗再减 30%
或 25%。② 梅村镇第四保借田原租额由 9 斗白米( 最低) 到 1 石 4 斗，甚至有 1 石 5 斗之多。工作

队的意见是以 1 石糙米③作为租额标准，再区分不同的业主进行三七、二五或二八减。④

对于作为减租标准的原租额，无锡虽然秉承苏南地区的统一规定，以 1948 年所缴纳的实际租

额为基础，但在实践中也进行了灵活变通。这从梅村镇四保和七保的租田减租过程可窥见一斑。
梅村镇四保租田租额在契约上规定大部分为 9 斗到 1 石糙米，日伪时也是 1 石糙米，1947 年

为 7 斗糙米，1948 年由梅村镇镇长强学曾布告减为 125 斤稻。在减租时，绝大部分佃户对租田都

主张一律完粮不纳租。业主方面，也普遍希望佃户代完公粮，租米随便缴多少，不缴也罢。工作队

考虑了几种不同的方案: 1. 以抗战前的 9 斗糙米作为原租额进行二五或三七减; 2. 以上年的 125
斤作为原租额实行二五减，公粮业佃四六分担; 3. 以 125 斤作为原租额实行二五减，公粮全由业主

负担; 4. 佃户缴粮不完租。经比较以上几种方案的佃农实际负担之后，工作队认为，最后一种方案

“将会取得农民中的极大多数( 赞成) ”。⑤

梅村镇七保租田租额一贯为糙米 6—8 斗，上年秋季歉收，由镇长强学曾命令减租，从 150 斤稻

减为 120 斤，但不彻底，部分缴 100 斤，亦有仍缴 150 斤者。⑥ 在减租时，工作队根据贫农的要求，

提出以下方案: 1. 以上年租额打 6 折完租; 2. 以上年租额二五减租，公粮由地主完纳; 3. 以前年租

额 7 斗为准二五减租，佃户代地主完粮外，再还租糙米 1 斗或 1 斗 5 升( 以地主对农民好坏定数) ;

等等。考虑到这几种方案之下地主的公粮负担能力和佃户受益程度，工作队认为，“租田减租问题

较为复杂，如以前年租额为减租标准，群众未得减租好处，如以上年租额为减租标准，则等于不交

租，全部租田变成自田”。权衡之后，工作队决定采用末一种方案，以 1947 年的租额为准进行二五

减租。⑦

由以上两例可见，虽然当时的政策规定是以 1948 年的租额为标准，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

1947 年乃至抗战前的租额也被列入参考范围，并不完全拘泥于政策条文，其基本的取决因素则在

于团结中贫农的需要及对其得益程度的考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减租运动的政治属性。而这一

点通过减租执行过程中对于地富外部减租和农民内部减租所采用的不同办法和标准，可以看得更

为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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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区二个保租额情况以及群众对减租减息意见》( 1949 年 10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3 /34、37。
《滨湖区二个保租额情况以及群众对减租减息意见》( 1949 年 10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3 /34。
1 石糙米，约合 9 斗 2 升白米。
《第四保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9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96。
《第四保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9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96。
依据曹树基的研究，100 斤稻谷折合糙米约 65 斤( 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第 93 页) ; 依据陈恒

力的研究，1 石稻谷为 130 市斤( 陈恒力:《补农书研究》，第 25 页) 。故 1 石糙米约合 200 斤稻谷( 100 × 130 /65 ) 。150 斤稻约合

7. 5 斗糙米，120 斤稻约合 6 斗糙米，100 斤稻约合 5 斗糙米。
《梅村镇第七保减租减息问题》( 1949 年 9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1 /18、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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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减租的政治考量

从无锡的减租实践可以看出，尽管领导者会考虑社会经济的具体状况而灵活变通一些具体措

施，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的原则基本贯穿始终，其中政治的考量是决定性的。在

地方的政策规定中，针对减租对象所作的地富和非地富的区分，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政治性的分类。
在这种分类体系之下，地主被视为一个整体，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尽管当时的调查材料中已经认识

到大地主和兼营工商地主的生活水平远高于中小地主，在地租上也比中小地主更有让步空间①，但

在减租的政策规定中，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仍然将地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未进行不同类别的

细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减租的准备和发动环节，时时体现对于作为基本依靠对象的中贫农利

益的照顾。首先，无锡农村工作团的各工作组在考虑各地区是否具备发动减租的条件时，中贫农佃

户在整个户口中所占比例及其通过减租可以实现的受益程度，成为重要的观察风向标。例如，在梅

村镇四保，中贫农佃户有 192 户，占佃户总数的 96. 07%，占总户数的 77. 76%。工作组认为，如经

过减租，将有 77%的基本群众得到利益，并可由此发动农村中绝大多数的基本群众。因此，在本地

区是有条件进行减租的。② 梅村镇五保贫农借进田有 141 亩，占总数 72% ; 租进田有 47 亩，占总数

38% ; 中农借进田有 42 亩，占总数 21% ; 租进田有 48 亩，占总数 39%。而借田米租额通常是一石

二斗，租田租额上年是 125 斤稻。③ 工作组经调查和访问后认为，该保贫中农对借田减租要求更

大。“在本保占绝大多数的贫中农( 占总人口 75% ) 对减租都十分赞成，一定能造成一次运动。”④

其次，在实际减租过程中，为确保农民利益并将农民动员起来，对于地富和农民内部的减租也

各自采用了不同的办法和标准。
对于地富减租，主要采取由农会或佃户会议讨论决定的办法。无锡农村工作团三队在梅村区

十个小乡推动对地富减租，办法共有三种: 一是佃户会议讨论决定，由农会分别通知; 二是农会讨论

形成决议，地主不来收租，就等于减过，如来收租，向其说理斗争; 三是佃户会议讨论决定，把地主叫

来当面交代，使其承认。⑤ 石放乡在斗争地富后，首先按自然村庄召开佃户会议，由农会干部归纳

意见( 农民一般都说不交地富的租) 。然后由农会( 工作队参加一人) 召集一部分或个别地主开会，

把佃户的意见告诉他们，再征求他们的意见。两方意见相近的就算交过租，两方意见相悖时再作个

别处理。地主阶层慑于大势，一般都主动表示过去不劳而获剥削农民是不对的，本年不收租米了。
在群众会上农会再把地富的表示一一向群众宣布。对于不在家逃跑的地主，则等其来收租时再

谈。⑥ 荆福乡十三村将地主富农和群众聚在一起开会，商议减租，当场有地富 11 人承认过去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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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共无锡县委的一份调查提到，在无锡“解放前后，特别是减租条例公布后”，有“中小地主说，减了租没吃怎么办，

减了租落到点儿才好”，“一般兼工商业者则较好”。〔《无锡减租问题零碎材料的整理》( 1949 年 9 月 16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

B1 /2 /1 /12〕。该年 10 月份农民短训班做关于各区村租佃问题的调查时，也了解到类似情况: 前洲区石塘湾乡大地主对减租不感

兴趣，希望佃农能代其交公粮就好，小地主还想收点吃吃，所以农民认为“小地主富农最不好”。〔《农民短训班各区村关于租佃问

题的典型调查》( 1949 年 10 月 13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3 /63〕。滨湖区某保农民在减租时，对大地主不仇恨( 认为租不

重) ，对小地主、富农特别仇恨，甚至对中农也恨，说他们黑心，对团结中农表示不愿接受。因中农租进大地主田，租子轻，自己租出

田重。〔《滨湖区二个保租额情况以及群众对减租减息意见》( 1949 年 10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3 /35〕。
《第四保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9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96。
125 斤稻，约合 5 斗白米。
《梅村第五保利债租佃调查报告》( 1949 年 10 月 10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108。
《三队在梅村区十个小乡减租工作报告》( 1950 年 2 月 17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1 /38。
《石放乡减租工作总结》( 1950 年) ，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 /长 /259，转引自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苏南土地改

革研究( 1949—1952)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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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表示当年不要租了。①

对于农民内部减租，一般采用组织业佃双方协商的办法。如梅村荆福乡，召开佃户会讨论，再

召开业主会讨论，争取大家无大意见，就合并当面协商。② 石放乡在对贫雇农减租时，首先调查业

佃关系，区分租借田、本外乡业主成分、田亩数及租额。然后开佃户会，说明对内减租的性质，进行

贫雇中农是一家的思想教育，再由佃户逐一讨论业主，结论是照政策减，贫苦的作个别解决。接着

开业主会征求意见。最后召开业佃会议，以面对面互相商议的办法解决。③ 荆福乡十三村先由农

会干部分头到群众中去反复进行阶级教育，解释政策，打通思想。从个别征求意见到小组漫谈，将

农民之间的交租问题在各自然村会议上达成协议，然后由农会召集全村有租、借田关系的贫雇中农

开会，各自然村推出一人，报告本村协商的决定并在会上通过。④

对于地富的租田，各地普遍的做法是不交租。对其借出的田地，各地减租的比例稍有不同。如

石放乡，租田不交租，28 户地主的借种田，照三七减不超过 35%的政策，最高的交 140 斤稻，最低 64
斤( 扣去代缴公粮) 。⑤ 秦村乡对地富租田不交租。借田亦大部分不交，少部分交者，其折扣以及交

租的租额随各村情况而有区别。减得最轻的是 7 折计算，因原租额较低( 4. 2 斗，不超过总产量

35% ) ; 减得最多的是 3 折( 原租额为 1 石米) 。有一中农佃户以 5. 5 折减租后交租给地主，原因是

有亲戚关系，感觉“再多减要难为情”。一般借田的地租，为原租额的 4 折左右。⑥

农民内部的减租一般执行了较少的折扣。石放乡开业佃会讨论的结果，借种田以三七减，租田

以二五减，特殊的有照原租额不减( 如富农朱阿泉借贫农钱阿小的 1. 5 亩田) 、一九减( 如富裕中农

周瑞生、吴增喜租 10 岁孤儿张阿三的 4 亩田) 、还有的照二八、一五减。⑦ 荆福乡十三村贫农与贫

农间的多半未减; 贫农借中农的在双方协议的原则下，有三七减的，也有二八减的。⑧ 秦村乡内部

减租对于鳏寡孤独及贫苦工人，一般少减或不减。个别的因亲戚关系也未减。如朱园村贫农周望

祖种岳父黄增福( 中农) 3 亩借田，一粒未减; 沈家村贫农钱泉森借贫农钱根大 2. 78 亩，钱泉森说:

“根大是小孩子，他家没大人，我不要减他的租”; 五星村黄正忠无劳动力，家有 10 亩放种田，被评

为富裕中农，减租时经农会评定，借给贫农黄桂全的 5 亩田，每亩照 140 斤交租; 盛家村贫农薛丙炎

借出 2 亩田与贫农吴荣生，恐怕减了租要影响生活，不肯到农会中商量，后来到农会中洽商好，照 8
成减; 北宅村中农黄正祥老婆在减租前自己先诉苦，男人失业已久，租当然要减，但减多了恐怕自己

不够吃，经业佃双方在农会中几经协商，以 8 折减; 中农业主唐云龙认为只要大家议定了便算，结果

协商后以七五折减; 贫农佃户陆金堂认为业主也是贫农，都知道对方的苦处，不减也无所谓，结果业

主老虎娘也体谅，以 8 折减，双方均高兴。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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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福乡十三村减租工作总结报告》( 1950 年 1 月 5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 /长 /247，转引自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

重构》，第 110 页。
《三队在梅村区十个小乡减租工作报告》( 1950 年 2 月 17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1 /38。
《石放乡减租工作总结》( 1950 年) ，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 /长 /259，转引自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第 112 页。
《荆福乡十三村减租工作总结报告》( 1950 年 1 月 5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 /长 /247，转引自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

重构》，第 112 页。
《石放乡减租工作总结》( 1950 年) ，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 /长 /259，转引自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第 109 页。
《梅村区秦村乡减租总结汇报》( 1950 年 2 月 12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 /长 /259，转引自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

构》，第 111 页。
《石放乡减租工作总结》( 1950 年) ，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 /长 /259，转引自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第 112 页。
《荆福乡十三村减租工作总结报告》( 1950 年 1 月 5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 /长 /247，转引自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

重构》，第 112 页。
《梅村区秦村乡减租总结汇报》( 1950 年 2 月 12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 /长 /259，转引自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

构》，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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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减租的实际效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江南新解放区发动减租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是借由

减租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关于无锡农村减租的实际效果，虽然目前尚缺乏较为全面的统计，但从

部分材料的描述中，可略知一二。
无锡农村减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据统计，全县每亩租额一般减少稻谷 20

多公斤，租额高的地区每亩减少 40 多公斤。查桥区羊华镇 12 保共有租田 909. 5 亩，减租稻谷

22313 公斤，平均每亩减租 24. 5 公斤①; 新渎区 8 个乡的 66 个地主、富农被减收大米 25859 公斤，

得益农户 403 户，平均每户减交租米 64 公斤; 张泾区 49 个保减租得益户 2399 户，减交租米 1261. 9
石，平均每户减交 5. 2 斗; 梅村区香平乡得益户 917 户，减交租米 763. 67 石，平均每户减交 8. 3 斗，

平均每亩减租 3. 9 斗。② 墙南乡外部减租得益者 579 户，得益面积约 2396 亩，共减交租米 285. 58
担。内部减租得益者 10 户，均是贫农，得益面积 32 亩，减交租米 35 担 20 斤。③ 梅村区塔西乡对地

富减租后，全乡实缴地租仅为原来地租额( 1948 年) 的 31. 48%。内部减租中实纳租数占依 1948 年

租额应纳数的 62. 44%。④

经过减租，实现了初步发动组织群众的目标，扩大了中共在无锡农村的政治基础。例如，墙南

乡在减租运动中新发展 606 名农会会员( 原有 390 人) ，其中中农占 38. 4%，贫农占 61. 6% ; 发展青

年团员 11 人，中农占 54. 54%，贫农占 45. 46% ; 培养干部 110 个，中农占 34. 2%，贫农占 65. 8% ; 改

造干部 17 名，中农占 29. 4%，贫农占 70. 6% ; 共成立 3 所冬学班，学员 130 人; 有两块黑板报，共出

了 9 期。⑤ 梅村区塔西乡在减租完成时发展青年团员 4 个，团支部 1 个; 农会员原有 434 名，减租后

发展了 313 名，共计 747 名，发展数占原有数 32%强; 妇女会员原 92 人，减租后发展 393 名，共 485
名，扩大 4 倍以上; 儿童团从无到有，发展了 168 名; 人民自卫队能行动起来的 151 名; 成立了冬学

班，学员共计 399 人; 宣传上，有黑板报 3 块，减租中出了 43 期，内容是围绕减租政策宣传; 培养乡

干部 6 人，培养小组长以上干部男 32 人、女 6 人，改造保农会委员 1 人，小组长 7 人。⑥ 群众在被发

动组织起来的同时，其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也得到提高，主要表现为: 相信农会，有事均到农会处

理; 在组织观念上开始划清敌我的界限; 认识到政府是自己的，树立了当家做主的思想; 弄通了谁养

活谁的问题，懂得了翻身的道理，等等。⑦

但是，在不同的阶层和地区之间，减租的经济和政治效果并不均衡。首先，从经济的层面来看，

无锡农村的地租负担本是依据田制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但在减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出于政

治动员的需要，首先是按照业主的身份进行分类，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田制确定是否交租与减交比

例。故在减租过程中和减租结束之后，租借中贫农土地的佃户，感觉不如租借地富的土地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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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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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谈汗人主编:《无锡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4 页。
彭焕明主编:《无锡县土地志》，第 83 页。
《墙南乡减租总结》( 1950 年 2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142。
《梅村区塔西乡减租总结报告》( 1950 年 2 月 12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 /长 /259，转引自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

构》，第 122、113 页。
《墙南乡减租总结》( 1950 年 2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142。
《梅村区塔西乡减租总结报告》( 1950 年 2 月 12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 /长 /259，转引自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

构》，第 119 页。
《梅村区塔西乡减租总结报告》( 1950 年 2 月 12 日) 、《石放乡减租工作总结》( 1950 年) ，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 /长 /259，

转引自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第 119 页。《墙南乡减租总结》( 1950 年 2 月)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142—143。



张会芳 / 新中国成立初期无锡农村的租佃状况与减租实践

时有“吃了亏”的想法。香平乡第九村 63 户业主中，中贫农占了一半。在宣传减租后，租借中贫农

田的大部分佃户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要求照地富一样减租，理由都是“封建剥削”，并乘机说“中

农勾通地主，欺压穷人”，以便更顺当地减租。有的佃户认为种地主的田可以多减甚至不交，“我俚

种中农田的要照减，得不到啥好处，还翻什么身?”甚至要收租刻薄的中农到群众大会坦白，斗他一

斗。针对这种现象，工作队结合个别访问和小型漫谈，说明个别中农收租收得凶，都是学了地主的

花样，中贫农是一家人，团结起来力量大，“今天减租主要减地主富农的租，削弱封建势力，如果为

了几颗粮自家人先斗起来，岂非要被地富笑，实际上中农有什么势力呢?”但佃户思想上仍把经济

利益放在前头，说:“两只眼皮总是往下垂的，哪一个不想沾点光。”其他几个村不论已减或未减，都

有“借地富田发了财，借中贫农田的没有翻着身”的想法。① 梅村镇因照顾贫苦军工烈属鳏寡孤独，

没有一律照减，也引起很多农民埋怨，认为种中贫农的田吃了亏，不如种地富的田，反而能多减或不

交。② 荆福乡十二村实行中农之间的借田照章减，对地主的借田不交租，公粮由地主交。所以部分

没有向地富借田的农民，自认为运气不好。③

其次，由于减租只是涉及有租佃关系的土地和人口，故部分不种租借田的农民在减租结束后

情绪不高。如在滨湖区新安镇，减租得益者初步感受到翻身的喜悦，没有得益的农民则很不高

兴。部分没有佃入田的贫中农认为，“减租是借到田的翻身，我俚没有啥好处得”。某中农哭穷

说:“我俚也没有减到租，上级可否想去救济吧。”十六保贫农王凤祥、王阿六、王阿大等三人劝说

某中农佃户: “你不要交租给地主，你把租交给我俚吃。”佃户已想交租给他们，被干部前去动员

阻止。④

从各地减租的实践看，在发动组织群众上虽有一定成效，但并不彻底，在进度上也未形成普遍

性的高潮。例如，据 1950 年 2 月调查，梅村区十个小乡的减租分三种情况: 梅村、薛典等乡，减租工

作基本上全部结束。农民对地主进行了面对面说理斗争，同时在农民会、佃户会分别对象讨论，做

成减租决议，通知地主或直接于会场交代。农民内部减租，也经过几次协商获得解决; 墙门、墙西、
墙南、塔西 4 个乡，经 30 天的发动，群众觉悟得到提高，减租工作打开了局面，要回了地主富农已收

的租子，同时解决了农民之间的减租问题; 里河、硕放乡，减租尚处于准备阶段，主要是宣传教育、了
解情况、组织农会、发现和培养骨干。⑤ 张村区减租工作开始于 1949 年 12 月 20 日，至 1950 年 2 月

7 日告一段落。据 1950 年 2 月统计，全区 8 个基点乡镇( 塘头、寺头、张村、观惠、太安、胶南、堰桥、
刘仓) ，减租已全部结束; 3 个一般乡镇( 长安、平梓、刘潭) ，基本结束; 八士、天一两个乡突而未破，

只能处理一些小地主富农及农民阶级之减租问题，即告结束。⑥ 究其原因，除推动减租的工作组力

量配置强弱在各地有所区别外，在经济的层面，和当地租佃结构的二元性以及租田和借田之间的减

租悖论应有一定关联。租田租轻，多属地主所有，其减租较易推动和实现; 借田租虽重，但其业主成

分复杂，相当部分是地富之外的阶层，在推行减租时难免遭遇重重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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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村区香平乡减租总结》( 1950 年 2 月 14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1 /10。
《苏南无锡县梅村镇减租总结》( 1950 年) ，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 /长 /259，转引自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第 114

页。
《荆福乡十二村减租宣传动员工作汇报》( 1950 年 1 月) ，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 /长 /247，转引自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

重构》，第 103—104 页。
《滨湖区新安镇减租总结》( 1950 年 2 月 14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3006 /长 /260，转引自张一平《地权变动与社会重构》，

第 118 页。
《三队在梅村区十个小乡减租工作报告》( 1950 年 2 月 17 日) ，中共无锡县委档案，B1 /2 /1 /38—39。
《张村区减租运动初步总结报告》( 1950 年 2 月) ，无锡县人民委员会档案，B1 /5 /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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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无锡及其所在的苏南地区，一向被认为是全国地租率最高的地区之一。然而当地的租佃关系

自抗战以来实际经历了较大变化，少缴租或欠租不交，逐渐成为常见现象。但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

田制之间，由于自然条件、经济结构、政治力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地租增减的趋势和租额升降的

幅度并不均衡。地主阶层内部也出现较为剧烈的分化，有政治背景的当权派地主、兼营工商业的较

大地主与依赖地租收入为生的一般中小地主，其经济状况、对待地租收入和土地的重视程度以及与

佃农的关系，不尽相同。
1949 年，减租减息作为土地改革的先决条件，逐渐被提上日程。减租条例颁布后，无锡农村各

阶层在复杂的租佃关系背景下，对于减租的兴趣和要求不一。在无锡减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

中，出于对地方社会租佃状况的承认和尊重，地方领导者一定程度意识到无锡农村推行减租的复杂

性，因而在一些具体措施上有所灵活变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政策的范围。对一个具有强烈

阶级特征并抱有历史使命感的政党而言，农民政治上的解放是其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无锡农村减

租实践中，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的原则基本贯穿始终，其中政治的考量是决定性的。
通过减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并实现了初步发动组织群众的目标，扩大了中共在无锡

农村的政治基础。但是，在不同的阶层和地区之间，减租的经济和政治效果并不均衡。①

在包括无锡在内的广大新解放区推行减租时，中共中央采取谨慎渐进的原则，一再强调农村政

策的先后步骤不可紊乱，1950 年秋收以前，在江苏等省份不实行分配土地，只实行减租政策，以免

在政治上陷于被动。② 但实际上，伴随减租运动相对温和的基调而出现的，是农村租佃和土地关系

自发产生了一些变动，农民和地主的产权观念也初步受到冲击。③ 经过减租，农村中的固有关系逐

渐被打破，按照阶级的观念划分为不同的阵营。被视为基本群众的贫农和中农，初步树立了其在农

村中的政治地位。在北方老解放区土改中经常采用的诉苦、清算、说理斗争等方式，在江南新区农

村减租的过程中也开始发挥其效用。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 年秋天，苏南地区正式开始土改，一场

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终于来临。

〔作者张会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6〕
( 责任编辑: 潘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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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主要讨论了无锡这一农业和商品经济都较为发达地区租佃结构的特殊性、中共对其复杂性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

如何具体展开减租过程。相关结论对于租佃状况类似的广大江南地区，应该都具有普遍意义。然而，对于曹树基在研究西南和中

南地区时着力强调的中共中央刻意推迟土改、实行减租背后的军需与财政目的，本文因材料问题，尚未展开讨论，需待另文阐述。
中共中央 1949 年 11 月 24 日转发华东局关于减租问题的指示时说，华东局公布减租条例时，考虑到新区群众觉悟与组织

程度及党的主观领导条件，对若干问题曾有意识地未予提出，以免策略步骤上陷入被动……未提调剂土地，若不谨慎，易造成无准

备无计划的直接分配土地的行动。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及党的领导条件尚无保证之前，除减租外，以上各项都希望暂缓进行，以

免妨碍生产。白希:《开国大土改》，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2 页。
1950 年年初陈叔通向中央统战部的谈话记录提到:“南方地主多希望政府早日土改，以免在收不着地租的情况下，尚须缴

纳一年两季甚高的农业税。目前在农民方面，公粮的负担亦颇大，早日实行土改对农民也有好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

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5 页。


